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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四 、 臺 北 市 都 市 設 計 審 議 作 業 書 面 審 查 程 序 表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書
面
審
查
掛
號
收
件
（
檢
具

申
請
圖
說
十
份
，
並
加
註
電

子
郵
件
信
箱
地
址
）

 

依
一
定
規
模
以
下
之
申
請
案

經
發
展
局
初
核
不
適
用
書
面

審
查
程
序
者
，
於
簽
陳
主
任
委

員
認
定
後
，
依
「
臺
北
市
都
市

設
計
審
議
作
業
簡
化
程
序
表
」

流
程
辦
理
簡
化
幹
事
會
審
查

 

書
面
審
查

 

自
掛
號
收
件
日
起

1
0
日

內
完
成
書
面
審
查

 

申
請
案
由
發
展
局
於
受

理
掛
號
日
起

2
日
內
函

轉
本
府
建
管
處
、
交
通

局
、
停
管
處
、
交
工
處

等
單
位
幹
事
協
助
書
面

審
查
，
幹
事
於
文
到

3

日
內
將
審
查
意
見
以
電

子
郵
件
或
傳
真
至
發
展

局
，
併
同
發
展
局
承
辦

科
意
見
於

3
日
內
簽
陳

執
行
秘
書
核
定
後
函
送

申
請
人
及
設
計
單
位
修

正
。

 

起
造
人
、
設
計
人

 
 
 
 

檢
具
完
整
圖
說

 

依
書
面
審
查
意
見
修
正
後
，

檢
送
修
正
後
圖
說
報
告
書
四

份
簽
陳
主
任
委
員
辦
理
核
定

作
業
，
依
法
申
請
建
築
執
照

 

 

委
員
會
審
議
掛
號
收

件
(檢

具
圖
說

4
5
份

) 

委
員
會
報
告
備
查

 

自
委
員
會
審
議
掛
號
收

件
日
起
30
日
內
完
成
召

開
委
員
會
議
審
查

 

自
核
定
函
文
到

3
0
日
內

，
由
設
計
單
位
檢
具
完

整
圖
說
提
陳
委
員
會
報

告
備
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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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五 、 臺 北 市 都 市 設 計 審 議 作 業 簡 化 程 序 表  

 

 
依
一
定
規
模
以
下
之
申
請
案
經
發

展
局
初
核
不
適
用
簡
化
程
序
者
，

於
簽
陳
主
任
委
員
認
定
後
，
依
「

臺
北
市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作
業
程
序

表
」
流
程
辦
理
幹
事
會
審
查
、
委

員
會
審
議

 

自
掛
號
收
件
日
起

1
0
日

內
完
成
召
開
幹
事
會
議

審
查
 

由
全
部
幹
事
及
兩
位
以

上
輪
值
委
員
組
成
，
並

視
案
情
需
要
，
亦
得
加

邀
相
關
專
家
委
員
參
加
 

起
造
人
、
設
計
人

 
 
 
 

檢
具
完
整
圖
說

 

幹
事
會
審
查
掛
號
收

件
 
（
檢
具
申
請
圖
說

2
0
份
）

 

幹
事
會
審
查

 

依 決 議 修 正
 

未
通
過

 

通 過
 

依
幹
事
會
會
議
決
議
修
正
後

，
檢
送
修
正
後
圖
說
報
告
書

四
份
簽
陳
主
任
委
員
辦
理
核

定
作
業
，
依
法
申
請
建
築
執

照
 委
員
會
審
議
掛
號
收

件
(檢

具
圖
說

4
5
份

) 

委
員
會
報
告
備
查

 

自
核
定
函
文

到
3
0
日
內
，

由
設
計
單
位

檢
具
完
整
圖

說
提
陳
委
員

會
報
告
備
查
 

委
員
會
審
議
掛
號
收

件
 
（
檢
具
申
請
圖
說

4
5
份
）

 

委
員
會
報
告

 

檢
送
４
份
圖
說
備
查

後
依
法
申
請
建
築
執

照
 

通 過
 

未
通
過

 
依
委
員
會
決

議
修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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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六 、 臺 北 市 都 市 設 計 審 議 作 業 程 序 表  

 

起
造
人
、
設
計
人

 
 
 
 

檢
具
完
整
圖
說

 

凡
屬
臺
北
市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範
圍

之
申
請
案
，
同
時
採
用
台
北
市
土
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規
則
「
綜
合
設

計
放
寬
規
定
」
者
，
由
都
市
發
展

局
統
一
受
理
收
件
，
並
由
工
務
局

幹
事
會
召
開
前
召
集
「
綜
合
設
計

放
寬
規
定
」
審
查
會
議
後
，
將
結

論
提
送
幹
事
會
討
論
。（

須
檢
具
申

詳
圖
說
共
計

3
5
份
）

 

申
請
人
於
申
請
審
議
前

遇
有
法
令
疑
義
或
其
他

必
要
事
項
，
得
先
列
舉

有
關
事
項
，
並
檢
討
圖

說
，
申
請
預
審
。

 

幹
事
會
審
查
掛
號
收

件
 
（
檢
具
申
請
圖
說

2
0
份
）

 

幹
事
會
審
查

 

委
員
會
審
議
掛
號
收

件
 
（
檢
具
申
請
圖
說

4
5
份
）

 

委
員
會
審
議

 

檢
送
４
份
圖
說
備
查

後
依
法
申
請
建
築
執

照
 

自
幹
事
會
審
查
掛
號
收

件
日
起
10
日
內
完
成
召

開
幹
事
會
議
審
查

 

自
委
員
會
審
議
掛
號
收

件
日
起
30
日
內
完
成
召

開
委
員
會
議
審
查

 

通 過
 

依
決
議
修
正
，
重

 

新
召
開
委
員
會
議

 

依
決
議
修
正
，
召

 

開
專
案
委
員
會
議

 

未
通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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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七 、 臺 北 市 土 地 使 用 開 發 許 可 審 議 作 業 程 序 表  

 

 

檢
送
４
份
修
正
後
圖
說
備
查

許
可
後
依
法
申
請
建
築
執
照

 

起
造
人
、
設
計
人

 
 
 
 

檢
具
完
整
圖
說

 

申
請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之
案
件
，
其

同
時
依
臺
北
市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
管
制
規
則
綜
合
設
計
放
寬
規
定

設
計
者
，
由
都
市
發
展
局
統
一
受

理
，
本
府
工
務
局
依
綜
合
設
計
放

寬
規
定
審
查
後
，
應
將
結
論
提
送

幹
事
會
討
論
。
（
須
檢
具
申
詳
圖

說
共
計

3
5
份
）

 

 

於
申
請
審
議
前
，
有
法

令
或
回
饋
計
畫
內
容

、
開
發
內
容
及
允
許
獎

勵
容
積
與
環
境
衝
擊

之
疑
義
協
調
時
，
得
先

列
舉
有
關
事
項
，
並
檢

討
圖
說
，
申
請
預
審
。

 

幹
事
會
審
查
掛
號
收

件
 
（
檢
具
申
請
圖
說

2
0
份
）

 

幹
事
會
審
查

 

委
員
會
審
議
掛
號
收

件
 
（
檢
具
申
請
圖
說

4
5
份
）

 

委
員
會
審
議

 

自
幹
事
會
審
查
掛
號
收

件
日
起

10
日
內
完
成

召
開
幹
事
會
議
審
查
 

自
委
員
會
審
議
掛
號
收

件
日
起
30

日
內
完
成

召
開
委
員
會
議
審
查
 

 

未
通
過

 依 決 議 修 正
 

準
備
專
案
變
更
計
畫
書
圖
循

都
市
計
畫
法
定
程
序
變
更
後

依
其
決
議
辦
理

 

通
 
過

 
涉
及
都
市
計
畫
變
更
者

 


